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华能信托·奕橙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

托合同》及《陕国投·华兴 4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信托合同》暨重大关联交易的第七次

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号）、《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18

年第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产险”）、平安普惠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担保”）、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企管”）的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报告

如下： 

一、交易对手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321.908 万美元 

企业性质：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

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再担保、债券

担保。其他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



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旅游担保业务；与担

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

进行投资；保险兼业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公司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00,000 万元 

企业性质：公众企业 

平安产险经营业务范围涵盖车险、企财险、工程险、货运

险、责任险、信用险、家财险、意外及健康险等一切法定产

险业务及国际再保险业务，近年又适时开发推出了电话营销

专用车险、环境污染责任险、食品安全责任险、安全支付责

任险、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险、光伏组件能效损失补偿责任

险、诉讼财产保全责任险、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移动通信费

用信用险、运动员失能保险、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个人

账户资金损失险、非机动车综合险、宠物保险、装修类保险、

租房类保险、奶粉保险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新险种。 

3. 公司名称：平安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49,480 万元 

企业性质：台港澳法人独资 

普惠企管经营业务范围涵盖企业管理（仅限平安集团内部

企业）、企业管理咨询、实业项目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经济信息咨询；行业应用软件、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信息系



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不含限制

性和禁止性项目，涉及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黄金制品、贵金属的销售。 

 

（二）关联关系情况 

平安产险、普惠担保、普惠企管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公

司，故平安产险、普惠担保、普惠企管构成我公司的银保监

会层面关联方。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交易概述和类型 

平安人寿作为委托人投资的华能信托·奕橙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奕橙 1 号”）与陕国投·华兴 4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华兴 4 号”），属于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2019 年 5 月 14 日通过

中信登信托登记系统向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登记。 

    两个产品交易中因关联方提供保证保险、担保等构成我

公司与平安产险、普惠担保、普惠企管之间的利益转移类重

大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情况 

奕橙 1号和华兴 4号的投资标的均为受让由原始权益人



发起设立的信托计划项下对应通用类贷款（无抵押产品）资

产包的债权及附属权益，其中每一笔资产均有平安产险提供

信用保证保险（99%）和普惠担保提供担保（1%），逾期 80

天后就未偿本利进行代偿。同时，普惠担保向信托财产专户

支付保证金。此外，普惠企管为奕橙 1号提供本息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两个产品均为分期发行，每期

预设存续期限不超过 3年。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价格 

平安人寿预计未来认购两个产品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 60 亿元，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71.11 亿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奕橙1号与华兴4号的本金和收益均为按月过手摊还。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 

奕橙 1号与华兴 4号的信托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起生效，履行期限至信托计划终止日

止。 

《华能信托·奕橙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第6

期自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单位公章或有效授权章、电子印章、合同专用章（有效授

权章及合同专用章仅限于金融机构）之日起生效，已于2020



年7月20日签署并生效，履行期限至奕橙1号6期终止日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 

平安产险对于信用保证保险的保费定价及普惠担保对

于提供担保服务的担保费定价，由各自公司自主定价，属于

商业行为，不会因为奕橙 1号或华兴 4号是否由我司认购而

产生差异。 

奕橙 1 号与华兴 4 号均面向市场上所有合格机构投资人

发行，每一期的投资收益率根据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 2020年3月10日，经我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管理委员会2020年第二次会议现场审议，全体表决同意我公

司认购由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发行设立的“华能信托·奕橙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由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设立的“陕国投·华兴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2020年3月11日，经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现场审议，全体表决同意我公司认购由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发行设立的“华能信托·奕橙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及由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设立的“陕国

投·华兴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六、本次披露说明  



华能信托·奕橙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分期发行，我

公司拟分批认购总额不超过 48 亿。 

本次报告为我公司参与认购的该计划 2020 年 7月 21 日

发行的第 6期份额，认购金额为 4.5 亿，涉及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 5.30325 亿。 


